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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農保字第 1094016781B 號 

 

修正「新竹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罰基準」，並自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5 日生效。 

檢附修正「新竹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罰基準」、「新竹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

罰基準表」。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罰基準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案件，特定本裁罰基準。 

二、有關違反水土保持情事之裁處以違規開發面積大小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以下罰鍰，其罰鍰基準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三、對於屢勸不聽持續擴大面積或惡性違規者，隨時加重處罰。本府並得依

據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加重罰鍰額度，不受法定裁罰最高額之

限制。 

四、山坡地違規工作物影響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處理原則：      

(一)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時，得指定水土保持義務人自行拆除或清

除工作物之內容即完成期限。屆期不拆除或清除其工作物者，由本

府強制拆除及清除之。工作物拆除及清除完成後，應續依水土保持

法規定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必要之水土

保持處理與維護。  

(二)拆除或清除工作物前，應先辦理拆除或清除工作物之清查，併同拆

除日期、時間、應負擔之概估費用及行政救濟方式等，依行政程序

法規定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  

(三)工作物拆除及清除完成後，其實際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

所有人負擔，並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繳納或自其繳納之水土保

持保證金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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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注意事項： 

1.拆除及清除工作物應以適當方法為之，避免造成鄰近構造物、人

行道、鋪面、樹木、景觀、頇保留之部分既有構造物等設施之位

移、沉陷或損壞，並不得危及鄰近第三人生命財產安全。必要

時，應支撐加固或設臨時隔牆、防護柵及拒馬等設施。 

2.施工期間，應隨時監測被拆除之構造物、鄰近建築物或其他構造

物之情況，有傾斜、隆起、沉陷、龜裂或其他不正常之危險現象

者，應立即停工、疏散與隔離非工作人員，並儘速採取其他必要

之因應措施。 

3.對於仍頇維持運作之排水系統，應避免損壞或堵塞。 

4.施工期間，如有需要，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實施必要之臨

時防災措施。 

5.拆除及清除工作物之施工安全、人員安全、廢棄物清理及臨時暫

置，應符合環境保護、廢棄物清理等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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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產貿字第 1095214558 號 

 

主旨：函頒「新竹縣商圈輔導管理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產業發展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商圈輔導管理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商圈發展與有效管理、輔導及經營

商業環境，活絡地方經濟，扶植商圈自主永續經營，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商圈：指因自然結合或規劃，形成具一定商業規模及產業特色，並

經本府列管之商業街區。 

(二)店家：指商圈內依法登記之公司、商業或團體等經營之事業體，以

及具有稅籍登記之小規模營業人。 

(三)商圈組織：指商圈範圍內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自治組織，並報經

本府列管。 

(四)商圈組織會員：為商圈發展而自願參加商圈組織之店家及住戶。 

三、商圈組織應由商圈內二分之一以上或五十家以上之店家所組成。 

四、依據人民團體法成立之自治組織，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府申請列管商

圈組織： 

(一)商圈名稱及範圍之界訂。 

(二)商圈特色之說明。 

(三)商圈成立之目的。 

(四)商圈發展策略及目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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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主運作之計畫。 

(六)商圈組織證明文件。 

(七)商圈組織會員名冊。 

本要點生效前，經本府盤點或輔導在案之商圈組織，需依前項規定重新

辦理。 

五、商圈組織應辦理或配合下列事項： 

(一)配合本府推動商圈政策及辦理商圈發展有關事項。 

(二)參與本府考核活動。 

(三)商圈依人民團體法及組織章程運作之相關會議紀錄，應副本知會本

府備查。 

六、商圈輔導以整體規劃為原則，厚植商業發展能量，健全商圈組織運作，

凝聚商圈店家共識，提升消費安全環境。 

商圈組織及個別店家為整體商圈永續發展，應自主經營管理，並自我提

升商業競爭力。 

商圈主辦之活動需與提升商圈競爭力相關。 

七、為提升新竹縣商圈競爭力，本府得組成考核小組定期辦理商圈考核。 

八、本府得依下列事項作為推動商圈輔導、申請補助優先順序之參考： 

(一)中央或本府商圈輔導政策。 

(二)商圈考核結果。 

九、商圈組織有拒絕考核情事或其他重大事由影響商圈發展時，本府得令限

期改善，並暫停輔導及補助。 

前項暫停輔導及補助期間以一年為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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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教國字第 1093720147 號 

 

主旨：函頒修正「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乙份，

並自即日起生效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二、旨揭要點刊載於新竹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公開資訊-政府資訊公開-主管法規查

詢系統。（網址：http://hclaw.hsinchu.gov.tw/law/index.aspx）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教育處督學室、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本府教育

處特殊教育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本府教育

處國民教育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適當管制本縣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各

校）班級數，以確保學生受教品質，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得依其校地面積、校舍空間及學區入學設籍新生人數，申請管制班

級數總量，並應於入學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請本府核准後實

施。必要時本府得按現有之校舍等因素，逕行核定學校招生班級數。 

總量管制學校(以下簡稱管制學校)增建教室或學生數減少時，本府得解

除學校總量管制。 

三、管制學校申請登記之學生得依下列各款優先入學： 

(一)設籍該校學區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設籍該校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三)設籍該校學區父母雙亡者。 

(四)該校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子女。 

(五)設籍該校學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身

心障礙學生及通過提早入學鑑定之學童。 

四、管制學校於新生分發入學前，應通知家長持全戶設籍資料及證明文件申

9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一期 

 

 

10 

請登記後，學校進行入學資格審查。 

前項應提供證明文件如下： 

(一)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自有房屋，且應檢附設籍

之房屋所有權狀或當年度房屋稅籍證明或當年度房屋稅單。 

(二)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租賃房屋者，且應檢附以

下文件： 

1.入學前一年度至入學登記日足以證明居住事實之水費及電費收

據。 

2.入學登記日前經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且租賃契約頇涵蓋至

當年度開學日。 

3.新生非與雙親二人同一戶籍，需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若未於期限

內繳交證明文件，入學排序為符合資格新生之後。 

(三)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四)其他提供證明文件且經學校家訪新生確有居住事實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新生，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至額滿為止。 

依前項分發後學校仍有缺額時，再依學童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其

餘未受分發之新生，依學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改分發至鄰近非

額滿學校就讀，非額滿學校不得拒絕。 

符合第二項申請者，申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中(以下簡稱管制國中)，

以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先分發。 

五、入學當年度，同一門牌號碼分發管制學校以一人為限。但新生之兄弟姊

妹、雙胞胎及多胞胎、或同一門牌號碼有二人以上申請經提供前點第二

項之證明文件，或其他特殊個案者，應提交學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

查，確有兩戶以上居住之事實者，不在此限。 

六、第四點如涉設籍前後事項者，以設籍日期較前之新生優先分發，最後一

名如有二人以上同日遷入學區者，則採公開抽籤決定。但最後一名錄取

學生為雙胞胎或多胞胎之一者，其手足隨同該生以外加名額就讀管制學

校。 

學生戶籍在總量管制學校學區內有變動，以最先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

若曾遷出學區外，則以最近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 

新增里鄰者，依原舊有里鄰學區入學；新調整學區之里鄰，其入學之新

生得免遷戶籍依其兄姊於原學區入學，或其兄姊得免遷戶籍轉學於新調

整學區就讀。 

七、學童之兄弟姐妹已就讀改分發學校（轉介學校）者，其父、母或監護人

得向原學區學校申請放棄登記原學區學校，並以原學區依第四點繳交證

明文件，依設籍時間改登記其兄弟姐妹就讀之改分發國民中（小）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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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管制學校於開學日後，學生僅得轉出，不得轉入。但有特殊原因，

經學校報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學校有缺額時，於寒假或暑假時，由備位學生依序遞補辦理，並應

將缺額及作業時間公告於學校網頁。 

九、管制學校有中途輟學學生者，應保留其學籍並得依學籍法規定辦理復

學。 

十、管制學校公佈新生名單並辦理報到截止後，未報到之新生經訪問確定無

法入學者，得依第四點未受分發之新生設籍先後順序辦理補實。 

十一、管制學校若逢各縣市政府或法院裁定兒少保護個案時，應予以辦理轉

入作業。 

十二、總量管制學校應成立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由學校校長、相關處室主

任或組長、家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七人至十一人，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組成，審查學校入學相關疑義。 

如委員有與當年度入學新生有相關連者，討論該議案時，委員應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主動迴避之。 

十三、管制學校應與學區里（村）長、鄰長、戶政單位建立查核網絡，以維

護學區學童就近就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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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適當管制本縣國

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各

校）班級數，以確保學生

受教品質，依據國民教育

法第四條第二項，訂定本

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適當管制本縣國

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各

校）班級數，以確保學生

受教品質，特訂定本要

點。 

增列本要點訂定之法源依

據。 

二、學校得依其校地面積、

校舍空間及學區入學設

籍新生人數，申請管制班

級數總量，並應於入學前

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報請本府核准後實

施。必要時本府得按現有

之校舍等因素，逕行核定

學校招生班級數。 

    總量管制學校(以下簡

稱管制學校)增建教室或

學生數減少時，本府得解

除學校總量管制。 

二、各校得依其校地面積、

教室及學區人口分布管

制班級數總量。但應先報

請本府核准後實施。 

 

本點修正並新增申請總量

管制時間規定及特殊例外

情形因應方式，以符合本

縣現況所需。 

三、管制學校申請登記之學

生得依下列各款優先入

學： 

(一)設籍該校學區法定監

護人持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 

(二)設籍該校學區並經依

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三、實施管制班級數總量之

學校（以下簡稱管制學

校），如分發入學新生人

數超出管制人數上限，依

第二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新生分發入學。 

   管制學校第一順位分發

入學之新生如下： 

ㄧ、本點修正為管制學校 

    優先入學條件。 

二、教職員工優先入學修 

   改為正式編制內教職  

   員工始得優先入學。 

三、鑑輔會修正為全名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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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設籍該校學區父母雙

亡者。 

(四)該校編制內正式教職

員工子女。 

(五)設籍該校學區經本縣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

之身心障礙學生及通

過提早入學鑑定之學

童。 

 

（一）設籍該校學區持有身

心障礙手冊者或法

定監護人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者。 

（二）設籍該校學區持有重

大傷病卡者。 

（三）設籍該校學區並經依

法令認定之低收入

戶。 

（四）設籍該校學區父母雙

亡者。 

（五）該校編制內教職員工

子女。 

（六）經本縣鑑輔會核定之

身心障礙者。 

   管制學校第二順位分發

入學之新生如下： 

    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

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

實際居住其設籍該校學

區之自有房屋或租賃房

屋者。 

    管制學校第三順位分

發入學之新生如下： 

（一）持有護照及六個月以

上居住證外籍人士

或歸國定居華僑實

際居住其設籍該校

學區者。 

（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

四、新增經本縣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安置之通過提

早入學鑑定之學童得

優先入學。 

五、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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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員子女且設籍該校

學區者。 

    管制學校第四順位分

發入學之新生：設籍該學

區者。 

    第三項之新生分發入

學時，屬自有房屋者應檢

附設籍之房屋所有權狀

或當年度房屋稅籍證明

或當年度房屋稅單；屬租

賃房屋者，應檢附設籍之

經公證人公證房屋租賃

契約。 

    第四項第一款之新生

入學時應檢附護照或居

住證影本；屬第二款者應

檢附派赴國外工作證明。 

    第二項至第五項如涉

設籍前後事項者，以設籍

日期較前之新生優先分

發，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

上同日遷入學區者，則採

公開抽籤決定。 

四、管制學校於新生分發入

學前，應通知家長持全戶

設籍資料及證明文件申

請登記後，學校進行入學

資格審查。 

  前項應提供證明文件如

下: 

四、管制學校學區之新生，

因實施管制班級數未能分

發入學者，依學生及家長

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輔導

至鄰近學校就讀，未額滿

之學校不得拒絕。 

一、訂定原第三點各順位

應檢附證明文件規

定。 

二、申請登記入學新生提

供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供審查，符合資格者

以設籍時間之優先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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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

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

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

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

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

區之自有房屋，且應

檢附設籍之房屋所有

權狀或當年度房屋稅

籍證明或當年度房屋

稅單。 

(二)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

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

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

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

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

區之租賃房屋者，且

應檢附以下文件： 

     1、入學前一年度至入

學登記日足以證明

居住事實之水費及

電費收據。 

     2、入學登記日前經法

院公證房屋租賃契

約證明且租賃契約

須涵蓋至當年度開

學日。 

3、新生非與雙親二人

同一戶籍，需繳交

相關證明文件，若

未於期限內繳交證

序分發入學。 

三、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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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明文件，入學排序

為符合資格新生之

後。 

(三)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四)其他提供證明文件且

經學校家訪新生確有

居住事實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新

生，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

至額滿為止。 

    依前項分發後學校仍

有缺額時，再依學童設籍

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其

餘未受分發之新生，依學

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

方式改分發至鄰近非額

滿學校就讀，非額滿學校

不得拒絕。 

    符合第二項申請者，申

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

中 ( 以下 簡稱管制 國

中)，以就讀管制國中所

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

先分發。  

五、入學當年度，同一門牌

號碼分發管制學校以一

人為限。但新生之兄弟姊

妹、雙胞胎及多胞胎、或

同一門牌號碼有二人以

上申請經提供前點第二

 一、本點新增。 

二、同一戶籍分發管制學

校，原則以一人為

限，但特殊情況，應

提交學校學生入學審

查委員會審議，以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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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項之證明文件，或其他特

殊個案者，應提交學校學

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

查，確有兩戶以上居住之

事實者，不在此限。 

留彈性。 

六、第四點如涉設籍前後事

項者，以設籍日期較前之

新生優先分發，最後一名

如有二人以上同日遷入

學區者，則採公開抽籤決

定。但最後一名錄取學生

為雙胞胎或多胞胎之一

者，其手足隨同該生以外

加名額就讀管制學校。 

    學生戶籍在總量管制

學校學區內有變動，以最

先入籍之日期資料為

準；若曾遷出學區外，則

以最近入籍之日期資料

為準。    

    新增里鄰者，依原舊有

里鄰學區入學；新調整學

區之里鄰，其入學之新生

得免遷戶籍依其兄姊於

原學區入學，或其兄姊得

免遷戶籍轉學於新調整

學區就讀。 

 一、本點新增。 

二、將原第三點第八項移

至本點。 

三、新增雙胞胎及多胞胎

依設籍時間分發入學

原則。 

四、說明設籍時間核算原

則。 

七、學童之兄弟姐妹已就讀

改分發學校（轉介學校）

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

五、學童之兄弟姐妹已就讀

改分發學校（轉介學校）

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

ㄧ、點次變更。 

二、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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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向原學區學校申請放棄

登記原學區學校，並以原

學區依第四點繳交證明

文件，依設籍時間改登記

其兄弟姐妹就讀之改分

發國民中（小）學。 

向原學區學校申請放棄

登記原學區學校，並以原

學區之順位及設籍時間

改登記其兄弟姐妹就讀

之改分發國民中（小）

學。 

 六、管制學校入學之新生，

經查無實際居住設籍住

所，該校得勸其戶籍遷出

學區，轉入實際居住之學

區學校就讀。 

ㄧ、本點刪除。 

二、因學校無公權力強制

無居住事實者遷出學

區，爰予以刪除。 

八、實施管制學校於開學日

後，學生僅得轉出，不得

轉入。但有特殊原因，經

學校報經本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前項學校有缺額時，於

寒假或暑假時，由備位學

生依序遞補辦理，並應將

缺額及作業時間公告於

學校網頁。 

七、實施管制學校學期中轉

出後之缺額，由備位學生

依序遞補辦理。 

一、點次變更。 

二、文字酌修。 

三、增訂管制學校於開學

日後，學校僅得轉

出，不得轉入。 

四、增列管制學校缺額遞

補作業。 

九、管制學校有中途輟學學

生者，應保留其學籍並得

依學籍法規定辦理復學。 

八、管制學校有中途輟學學

生者，應保留其學籍並得

依學籍法規定辦理復學。 

點次變更。 

十、管制學校公佈新生名單

並辦理報到截止後，未報

到之新生經訪問確定無

法入學者，得依第四點未

受分發之新生設籍先後

順序辦理補實。 

九、管制學校公佈新生名單

並辦理報到截止後，未報

到之新生經訪問確定無

法入學者，得依第三點規

定之順位辦理補實。 

ㄧ、點次變更。 

二、因依原第三點點次變

更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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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一、管制學校若逢各縣市

政府或法院裁定兒少保

護個案時，應予以辦理轉

入作業。 

十、管制學校若逢各縣市政

府或法院裁定兒少保護

個案時，應予以辦理轉入

作業。 

點次變更。 

十二、總量管制學校應成立

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由

學校校長、相關處室主任

或組長、家長會代表及社

會公正人士等七人至十

一人，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組成，審查學校入學相關

疑義。 

    如委員有與當年度入

學新生有相關連者，討論

該議案時，委員應依據行

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主動

迴避之。 

十一、管制學校應設置入學

審查小組，審查入學相關

疑義。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學校學生入學審

查委員會委員組成及

迴避之規定。 

 

 十二、本要點於處理新生入

學相關作業前，本府暨管

制學校應及早公告或上

網週知，必要時亦應召開

學區協調會議，以減少新

生家長疑慮。 

ㄧ、本點刪除。 

二、管制學校於每年 4月

前寄發入學通知單及入學

作業規定，爰予以刪除。 

十三、管制學校應與學區里

（村）長、鄰長、戶政單

位建立查核網絡，以維護

學區學童就近就學權益。 

十三、管制學校得主動聯繫

警政、社政、戶政單位，

建立查核網絡，以維護學

區學童就近就學權益。 

本點刪除警政、社政單

位，增列里(村長)、鄰長，

以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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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93721180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現行「新竹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設置要點」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修訂發布，為配合中央法規之修正，並因應國中落實專長授課之需求及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公布後，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員額編制設算方式調

整，為利本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設置之規定完備，爰依學

校實務運作情形進行條文修正。 

二、有關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班級數列入學校班級數計算乙節，教育部國教署納

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中，爰本案班級數計算未包含幼兒園。 

三、檢附修正「新竹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人事處、本府教育處督

學室、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

健科、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設置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五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第五條訂定之。 

二、國民小學得視學校規模大小及校務發展需要，於處(室)下分設教學、註

冊、設備、訓育、生活教育、體育、衛生、事務、文書、出納、輔導、

資料、資訊等各組，設置原則如下： 

(一)十二班以下者，設教導處、總務處，下設二組。 

(二)十三班至二十四班者，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下設八組。 

(三)二十五班以上者，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下設十三

組。 

(四)設有分校四班以上之學校置分校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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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視其特殊教育班級數及學生人數，設組辦理特殊教育業務。

設有三班以上各類型之特殊教育班級者，輔導室或學務處得增設特教

組，學校依所辦理之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類別，各達三班(含)以上者得

分別增設特教組長一人，並以外加方式增列。 

藝術教育法施行前，已依特殊教育法設立藝術才能班者，得設組辦

理藝術才能教育業務。 

第一項之各組組別名稱，得依各校發展需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在

編制內彈性調整。 

各處室主任及組長之設置，得在第一項各款所定編制員額總額內，

依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本府核備後設置。但處室主任員額數，

不得高於該款應設置之處室總數。 

三、國民小學教職員工之員額編制如下： 

(一)校長：每校置一人，專任。 

(二)主任：各處、室及分校置主任一人，除輔導室主任得由教師專任

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三)組長：各組置組長一人，除文書、出納、事務三組組長得由職員專

任或兼任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四)教師：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及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設置；特殊教育班、藝術才能班、體

育班每班設置二人。 

(五)專任輔導教師：班級數二十四班以下者，置一人；二十五班至四十

八班者，置二人；四十九班以上者以此類推。 

(六)護理師或護士及營養師：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其具有護理師資

格者，以護理師任用；具有護士資格者，以護士任用。 

(七)住宿生輔導員：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宿舍有十二人以上住宿生者，

得置住宿生輔導員一人；五十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

二人。但學生宿舍有十一人以下住宿生者，必要時得置住宿生輔導

員一人或指派專人兼任。 

(八)運動教練：依國民體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

定，設置專任運動教練。 

(九)人事及主計人員：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及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辦理。 

(十)幹事：班級數七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至三人；七十三班以上者，

置三人至五人。 

(十一)工友：依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暨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

級機關學校超額工友處理作業要點辦理。 

(十二)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

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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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得視需要，在不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範圍

內，將專任員額控留，改聘代理教師、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但學校教師員額編制十二人以下者，

得將專任員額控留一人改聘之；控留員額為二人以上者，至少半數員額

應改聘代理教師。 

前項學校所控留之專任員額經費，應全數用於改聘之人員。 

本府得視財政狀況、各校業務需要及班級數，在現有總員額數不增

列下，由本府調整各校之專任組長、幹事員額。 

第一項第五款有關專任輔導教師之配置規定，學校應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於十五年內逐年完成。完成前，由符合學生輔導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之教師兼任。 

四、國民中學得視學校規模大小及校務發展需要，於處(室)下分設教學、註

冊、設備、訓育、生活教育、體育、衛生、事務、文書、出納、輔導、

資料、資訊等各組，設置原則如下: 

(一)六班以下者，設教導處、總務處及輔導室，下設三組。 

(二)七班至十二班者，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輔導室，下設七

組，總務處得設置專任組長一至二人。 

(三)十三班至十八班者，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輔導室，下設十

一組，總務處得設置專任組長二至三人。 

(四)十九班以上，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輔導室，下設十三組，

總務處得設置專任組長三人。 

(五)六十一班以上者，學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至三人。 

(六)分校（部）設分校（部）主任及組長各一人，總務處得設置專任組

長一人。 

第二點第二項至第五項，於國民中學準用之。 

五、國民中學教職員工之員額編制如下： 

(一)校長：每校置一人，專任。 

(二)主任：各處、室及分校（部）置主任一人，除輔導室主任得由教師

專任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三)組長及副組長：各組置組長一人，除文書、出納、事務三組組長得

由職員專任或兼任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四)教師：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及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設置；特殊教育班、藝術才能班、體

育班每班設置三人。 

(五)專任輔導教師：班級數十五班以下者，置一人；十六班至三十班

者，置二人；三十一班以上者以此類推。 

(六)幹事：十八班以下者，置二人；十九至三十六班者，置二至六人；

三十七至五十四班者，置三至八人；五十五至七十二班者，置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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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七十三班以上者，置七至二十人。 

(七)護理師或護士及營養師：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其具有護理師資

格者，以護理師任用；具有護士資格者，以護士任用。 

(八)住宿生輔導員：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宿舍有十二人以上住宿生者，

得置住宿生輔導員一人，五十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

二人。 

(九)運動教練：依國民體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

定，設置專任運動教練。 

(十)人事及主計人員：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及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辦理。 

(十一)工友：依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暨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

級機關學校超額工友處理作業要點辦理。 

(十二)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

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第三點第二項至第四項，於國民中學準用之。 

第一項第五款有關專任輔導教師之配置規定，學校應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於九年內逐年完成。完成前，由符合學生輔導法

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教師兼任。 

六、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辦理之實驗教育學校，若屬跨教育階段別

設立者，以較高層級認定階段別，並以較高層級標準設置處室及組數。 

前項班級數計算，係以各教育階段別總班級數合併計算之。 

七、籌設新學校，置籌備處主任一人，得專任，總務主任及教導主任各一

人，由他校專任教師兼任，人事、會計業務由本府派員兼辦。 

八、本要點所稱班級數之計算，含普通班、分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藝術

才能班、體育班。 

九、偏遠地區學校得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以區為單位設置行

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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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社行字第 1093830241 號 

 

主旨：函頒「新竹縣政府辦理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處理原則」1 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正本：新竹縣議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社會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辦理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處理原則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由新竹縣議員(以下簡稱縣議員)所提

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本府受理期間為活動前十五日(不含活動當日)由申請單位填妥活動計畫

書(含經費概算)及相關表件(含機關補助聯繫單)，函報本府核辦，補助

對象以下列為限： 

(一)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本縣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三)本縣之公所、學校、消防局、警察局等機關 

(四)其他實際從事社會公益服務之團體 

前項補助對象應依人民團體法、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相關法規及其

章程辦理且新成立之團體運作應滿一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 

三、縣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應以國內辦理之活動且具有社會公

益、文化、教育等性質或有助於團體成長之活動為原則；辦理會員大

會、自強活動或餐敘聯誼等活動，應與前開性質結合，始得予以補助。 

考量本府財政狀況，申請單位自籌款應達活動總經費金額三分之一以

上，本府視計畫實際需要核定補助金額；但配合本縣重要活動並經專案

核准者，其自籌款不受此限。 

前項建議事項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另

充實設備不予補助。 

四、審議縣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由本府社會處審核後，依行政

程序專案簽會本府財政、主計單位審核，並陳奉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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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函文受補助單位，本公帄、公正、公開及客觀原則辦理。 

五、對於縣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不得以定額分配之方式處理，

相關經費之支出以年度內預算執行為限，所受理建議事項，不包括對私

人經費之補(捐)助及不含動支預備金；縣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

項未符合本原則，則辦理結案。 

六、本府辦理縣議員所提推行社運工作建議事項，應予登記列管，並將辦理

項目送本府主計處及登錄本府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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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523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1 月份「鴻宇美式炸雞」等 118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鴻宇美式炸雞」等 118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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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1
00
00
孫
梓
維

21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60
87
44
63
30

蒙
恩
堂
傳
統
整
復
推
拿營
業
中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50
00
鄭
義
龍

5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4
87
44
63
46

勝
利
一
番
屋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柯
政
良

50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16
87
44
63
51

嘉
豐
青
果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3
00
00
陳
佳
儀

23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18
87
44
63
67

一
米
飯
屋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周
沅
澍

15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19
87
44
63
73

興
茂
環
保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運
輸
輔
助
業

20
00
00
陳
玉
麟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1
87
44
63
88

宇
鑫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投
資
業

20
00
00
朱
妤
榛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1
87
44
63
94

花
牛
寵
物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鄒
佳
霖

1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6
87
44
64
01

睿
軒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
陳
睿

穎
10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2
87
44
64
17

宏
名
企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

魏
銘

宏
10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3
87
44
64
23

志
麒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傅
文

志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6
87
44
64
38

坂
之

下
商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范
植

旻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7
87
44
64
59

宇
馳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30
00
0

蕭
宇

彥
30
00
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38
87
44
64
65

延
記

燒
烤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林

裕
程

1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17
87
44
64
71

煉
瓦

茶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李

宣
佑

1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39
87
44
64
86

上
毅

機
械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23
00
00

邱
毅

庭
23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4
87
44
64
92

香
香
屋
湯

包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王

麗
香

2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02
87
44
65
08

偉
晟

汽
車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劉
紫

宣
2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51
87
44
65
14

金
賞
日
本
料

理
名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蔡
金

樹
2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55
87
44
65
20

小
毛

球
寵
物

沙
龍

營
業
中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20
00
00
陳

國
祥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6
31
87
44
65
35

一
間

斜
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會
議

及
展

覽
服
務
業

20
00
00

余
美

蓉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58
87
44
65
41

嘉
鑫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燃
料

導
管

安
裝
工
程
業

24
00
00
徐
嘉

陽
24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5
87
44
65
56

良
宬

車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呂
紹

瑋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35
87
44
65
62

勒
明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50
00
周

志
忠

5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6
87
44
65
78

祖
玉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鄭

瑪
瑞

思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9
87
44
65
83

易
購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1
00
00
王

欵
21
00
0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1
87
44
65
99

妘
華
美
學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鄭

子
妘

10
00
0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2
87
44
66
06

君
安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徐

婉
君

20
00
0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3
87
44
66
12

天
祿

科
技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鄧
裕

騰
10
00
00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1/
01

 至
 1
09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0
9/
12

/0
1 

  
 

家
數

合
計

：
11
8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路
3段
10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崇
義

里
西

濱
路
2段
20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九
街
72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1
0號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永
興

村
富
林

路
1段
58
2巷
30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96
號
2樓

之
2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大

肚
村
中
豐

路
2段
28
6巷
20
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六
路
18
號
4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新
義

路
32
8巷
1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路
83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45
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路
83
9巷
17

弄
12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達

生
路
68
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山

村
洽

水
路
76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和

江
街
15
0號

之
1四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十
一

路
19
6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精
工

路
33

巷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新

泰
路
12
2號
2樓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崎
村
大

雅
三

街
80

巷
30
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康
樂

路
1段
18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一

路
19
6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光

明
街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17
0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員
山
13
2之
87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麻
園

里
麻

園
一

街
57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23
9巷
5弄
13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六
街
1巷
8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六
街
1巷
8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9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75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樂

路
1段
35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50

巷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一

路
15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90
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五
路
10
5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吉
利

二
街
2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縣
政

十
三

路
9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五
街
12
0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田
寮

村
田

洋
街
20
1巷
3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新

生
街
9巷
13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中

山
路
1段
61
1號
6樓

之
3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莊

敬
三

路
20
7號
20

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勇
路
3巷
15
號

之
1二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三

街
13
6巷
51

弄
11
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十
六

街
22
2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五
路
7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11
4號
1樓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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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11
2

10
90
30
35
80
87
44
66
28

星
芸
美
學

時
尚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范
詠

婕
10
00
0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85
87
44
66
33

磅
蛋

貓
烘

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方
舜
儀

20
00
0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88
87
44
66
49

東
方

淨
光
工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80
00
0

沈
書
玉

80
00
0

10
91
11
2

10
90
30
36
69
87
44
66
54

晉
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珮
寧

20
00
0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91
87
44
66
60

佳
順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50
00
0
黃
美
君

50
00
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92
87
44
66
76

小
牛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林
羿

綺
30
0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93
87
44
66
81

金
旺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50
00
0

張
玉

靜
50
00
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9
87
44
66
97

右
佑

咖
啡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羅
右

蛉
2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6
08
87
44
67
04

小
窗

口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丁
麟

1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6
07
87
44
67
10

水
水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厲
亞

雯
2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3
87
44
67
26

嘉
境

清
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林

煌
耀

2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6
87
44
67
31

新
聯

合
菸

酒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金
風

1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7
87
44
67
47

晨
光

視
障

專
業

按
摩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10
00
0

辜
金

源
1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8
87
44
67
52

一
念

心
手
作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邱
瑞

珍
1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3
87
44
67
68

高
林
藝
品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木
製
品

製
造
業

10
00
0
林

昌
經

1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5
87
44
67
74

鴻
瑞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

洪
瑞

鋒
1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7
87
44
67
89

柒
柒

柒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柏
融

2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8
87
44
67
95

欣
晨

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弘
翔

5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9
87
44
68
02

香
閣

里
辣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66
00
0

彭
紹
青

66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36
87
44
68
18

甜
苑

裏
國
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4
00
00
温
晴
宇

24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44
87
44
68
24

向
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王
紫
樺

10
00
0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5
87
44
68
39

福
萊
食
宅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胡

翔
茗

15
00
0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7
87
44
68
45

銘
凱

車
業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20
00
0
李

木
清

20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7
64
87
44
68
50

堃
崗

清
潔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劉
家
榮

2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58
87
44
68
66

清
水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黎

清
水

2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4
87
44
68
72

昊
宇
萬
巒
豬
腳

營
業
中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食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彭
仲
甫

2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6
87
44
68
87

金
世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零
售
業

10
00
00

彭
金
珠

1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8
87
44
68
93

吐
兔

洋
食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姵
綸

5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70
87
44
69
00

華
薇

建
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20
00
00
0
姚
筱
薇

20
0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72
87
44
69
16

程
安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10
00
00
裴

明
月

1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3
87
44
69
22

永
信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3
00
00

張
家

瑋
23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6
87
44
69
37

天
藤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徐

偉
哲

2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5
87
44
69
43

愛
莉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50
00
00

洪
宛
茹

5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7
87
44
69
58

佳
均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80
00
0
林
均
慧

80
00
0

10
91
12
0

10
90
30
37
01
87
44
69
64

寶
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林

竹
賢

20
00
00

10
91
12
0

10
90
30
37
04
87
44
69
70

宇
樂
飲
品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廖
美
玲

50
00
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2
87
44
69
85

方
禾
企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

張
方

瑋
10
00
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3
87
44
69
91

碧
卡
啾
世
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蔡
碧
鴻

10
0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07
87
44
70
08

讚
匠
室
內
設

計
營
業
中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20
00
00

羅
秀
旭

20
0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6
87
44
70
20

芙
爾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潘
鴻
慧

10
0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8
87
44
70
35

泳
呈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蔬
果
批
發
業

20
00
00
劉

思
汝

20
0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77
87
44
70
41

信
和
熔
接
所

歇
業

獨
資

熱
處

理
業

80
00
0
李
燊

田
80
00
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6
87
44
70
56

思
麥
樂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張
雅
汝

50
00
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8
87
44
70
62

豆
匠
吐
司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王
聖
慧

2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4
87
44
70
78

舜
誠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曾

舜
宏

50
00
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39
87
44
70
99

相
印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李
冠

忠
50
00
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41
87
44
71
06

鑠
夢

手
作
創
意
工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10
00
00
許

雅
婷

1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42
87
44
71
12

佰
元

造
型
剪
染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0
凌
夢
婷

30
00
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40
87
44
71
28

布
寶
窩

貓
咪
居
家
民
宿營
業
中

獨
資

特
定
寵
物
服
務
業

50
00
0
吳
紀
禎

50
00
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5
87
44
71
33

普
門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陸

裕
剛

20
0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7
87
44
71
49

欣
格
服
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50
00
0
楊
章
竺

50
00
0

10
91
12
5

10
90
30
36
78
87
44
71
54

晨
妡
食
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彭
耀
瑩

60
00
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6
87
44
71
60

宏
杰
家

電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10
00
00
周

碩
佑

10
0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6
87
44
71
76

峰
東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8
00
00

彭
國
亮

18
00
0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新

泰
路
61
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山

村
寶

山
六

街
19
號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1鄰

田
埔
16
號
臨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2
0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山
路
2段
10
5號
3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七

路
66
號
12

樓
之
3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山
路
2段
10
5號
4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莒

光
街
70
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雅
路
2段
11
6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五
埔

里
安
石

街
19

巷
1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仁

愛
路
39
1巷
48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10
3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29

巷
40
號
3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路
1段
76
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中

正
路
32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六
街
1巷
8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員
山
13
2之
46
2號
3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盛

街
30
7號
4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華
興

街
21
4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八

街
60
號
1樓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雙

園
路
2段
33
1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七

街
15
1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尚

仁
街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央

路
23
1巷
5號
2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51

巷
25

弄
3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旱
坑

里
義
民

路
1段
27
7巷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康
莊

街
98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工

五
路
41
號
1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福

昌
街
79
5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新
興

路
75
6號
1樓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大
林

村
小
分
林
8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民
善

路
53

巷
19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十
五

街
46
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22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水
瀧
三

街
10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39
2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松

江
一

街
17

之
1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道
化

街
39

巷
1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隘

口
三

街
26
3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35
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七

街
40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愛
路
66
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西
安

里
正
義

路
87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榮

光
路
64
7號
1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山
路
49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42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坪
頂

二
街
49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二
路
19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山
路
10

巷
28

弄
30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3鄰
埔
頂
88

之
6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長
春

路
2段
11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南
寧

路
91

巷
4弄
2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1段
26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20
7號
1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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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12
5

10
90
30
37
58
87
44
71
81

拾
月
商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50
00
0
戴
振

洋
25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0
87
44
71
97

若
塵

陽
光
小
站

營
業
中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20
00
00
楊
燕
嬌

2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6
87
44
72
04

堃
崗

清
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劉
家
榮

2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5
87
44
72
10

柏
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1
00
00
黃
珈
豪

21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2
87
44
72
26

誠
馨
號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洪
馨

50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3
87
44
72
31

寶
發
發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玫
禎

50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4
87
44
72
47

健
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5
00
00
黃
如
芝

15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6
87
44
72
52

建
昇

數
位

營
業
中

獨
資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批
發
業

24
00
00
李
碧
霞

24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8
87
44
72
68

依
加
昇
商
號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60
00
0
林
于
捷

60
00
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0
87
44
72
74

啓
榮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60
00
0

呂
標
榮

60
00
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1
87
44
72
89

軒
轅
居
家

清
潔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

田
諭
轅

20
00
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4
87
44
72
95

振
彣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范
振
彣

24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9
87
44
73
02

佳
承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15
00
00
鍾
宇

欣
15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94
87
44
73
18

羊
老
城
離
騷
炒
麵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黃
吳
僅
棠

15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4
87
51
09
86

昇
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10
00
0
林
春
霖

10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54
87
51
79
26

黃
藥
師
中

西
藥
局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黃
桂

金
1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41
87
52
50
67

永
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黃
紅

蓉
20
00
0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路
1段
23
1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員
山

路
8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央

路
23
1巷
5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大
林

路
76

巷
33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成
功

路
43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13
7巷
10
號
2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內

思
路
10
5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環

北
路
5段
20
1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民
德

路
81
號
4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金
福

街
13

巷
40

弄
55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竹
中

路
73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東
路
2段
25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八
德

路
2段
88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34
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新
庄

街
13
7巷
1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民
族

街
98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中

崙
村
2鄰
中

崙
29

之
16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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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524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1 月份「連新服飾名店」等 125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連新服飾名店」等 125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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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變
更
核
准
日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負
責
人
姓
名負
責
人
出
資
變
更
項
目

1 0
91
10
2

10
90
30
34
45
30
33
21
47

連
新
服
飾
名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大
同
路
２
５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1 0
00
0
莊
温
惠

10
00
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9
42
16
67
77

泰
雅
泰
式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2 0
00
00
陳
佩
珊

20
0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1
42
16
72
61

達
雅
賀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1 0
00
00
蔡
玉
安

10
0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47
46
45
56
91

新
進
興
號

營
業
中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3 0
00
林
孟
毅

3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5
67
98
20
71

好
香
香
快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１
５
４
號
１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 6
80
00
黃
瑞
麗

16
8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43
82
00
88
46

六
家
火
鍋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2 0
00
00
張
凱
傑

10
0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44
85
30
75
37

東
渼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 0
00
00
楊
喬
卉

2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81
50
68
91
23

史
達
絲
美
髮
院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 0
00
00
鄧
瓊
斌

2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7
50
68
92
09

超
搖
滾
音
樂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2 3
00
00
林
李
素
貴

23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60
78
00
93
59

合
香
自
助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3 0
00
鄒
濰
駿

3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64
82
01
71
34

和
康
美
學
眼
鏡

營
業
中

獨
資

眼
鏡
零
售
業

1 0
00
00
陳
漢
康

1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80
85
19
68
62

竹
北
染
髮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 0
00
00
鄧
瓊
斌

1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69
85
30
62
83

維
霖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國
際
貿
易
業

2 0
00
00
吳
嘉
慧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9
87
33
74
67

原
民
風
味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 0
00
00
李
誌
隆

2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52
92
94
53
42

風
信
子
美
髮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 0
00
黃
嘉
羚

3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63
99
01
00
43

大
斗
笠
客
棧

停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范
振
祥

20
00
0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91
09
99
20
71

永
泰
小
吃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2 4
00
00
郭
麗
觀

80
00
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66
37
84
52
82

邦
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梯
安
裝
工
程
業

2 0
00
00
蕭
淋
華

20
00
0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90
78
00
36
16

乾
坤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鋼
材
二
次
加
工
業

2 5
00
0
吳
聲
炫

25
00
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89
85
19
45
12

小
田
快
炒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 0
00
0
陳
桂
菊

10
00
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94
87
33
72
61

甜
夜
美
容
名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2 4
00
00
李
恩
平

24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5
10
01
65
37

麥
光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 2
00
00
許
淑
裕

22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8
26
66
74
38

錦
霞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 0
00
00
田
錦
能

20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9
30
32
97
60

崇
發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 4
80
00

葉
曜

臺
24
8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3
31
59
29
22

新
埔

水
果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 0
00
00
楊

阿
梅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0
5

10
90
30
35
11
41
16
91
09

昌
毅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新

城
村

寶
新
路
二

段
３
４

８
號
一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批
發
業

2 0
00
00

葉
又

菁
20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4
99
41
17
10
29

大
地
地

理
旅

遊
雜
誌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圖
書
出

版
業

2 0
00
00

劉
興

宗
20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13
67
99
43
59

新
德
興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8 0
00
0

呂
玉

嬌
6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0
5

10
90
30
34
95
82
28
47
43

情
悅
美
容
名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2 4
00
00
張

僑
驛

24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4
96
82
28
81
36

新
悦
美
容
名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8 0
00
0
張

僑
驛

80
00
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0
87
34
11
51

美
食

鮮
味
小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3 0
00
0

謝
臘

梅
30
00
0
名
稱
變
更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1
87
44
53
26

鑫
富
林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 1
00
00
吳

宗
燁

21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14
98
99
76
60

帷
詮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 0
00
00

曾
天

青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4
26
66
74
86

翔
信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2 0
00
00

廖
士

翔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3
87
33
63
76

定
裕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 0
00
0
吳
信

洲
5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2
87
44
54
45

百
合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 0
00
00

曾
增
本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0
99
01
24
91

宏
慶

鋁
門

窗
營
業
中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4 9
00
00

曾
慶
文

39
2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0
31
59
47
93

寶
山
農

機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3 0
00
0

鍾
明

勲
30
00
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8
41
48
41
13

麗
欣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 4
00
00
楊

莉
慧

24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7
46
21
30
06

明
星

鐘
錶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埔
里
中

正
路

３
１
５
號

獨
資

鐘
錶
零
售
業

5 0
00

羅
明

良
5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50
87
44
56
13

富
豪
名

堂
商
號

營
業
中

合
夥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1 6
80
00

詹
明

豪
56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5
98
99
76
60

帷
詮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 0
00
00

曾
惠

翎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1
19
65
28
47

福
平
廣
東

燒
臘
快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中

正
路

３
１

６
號
１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 0
00
0
張

巍
賢

50
00
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3
85
30
29
07

吉
彩
服
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2 0
00
00
史
六
華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1
0

10
90
30
35
59
85
30
35
31

魏
家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 0
00
00

王
中
達

2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0
87
44
63
30

蒙
恩

堂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營
業
中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5 0
00

鄭
義

龍
5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1
2

10
90
30
35
83
08
69
32
44

巨
埔
生

態
農
場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 4
90
00
吳

俊
頴

24
90
0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86
30
33
50
51

嘉
和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建
國

街
１

６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1 0
00
0
陳
嘉

俊
1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1/
01

 至
 1
09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0
9/
12

/0
1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自

強
北
路
46
號
1-
2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民

德
路
68
號
7F

之
5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9鄰

雙
園
路
二

段
33
8號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一

段
12
7號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博
愛

街
30
5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北
路
15
2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32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山
路
二

段
16
5號
一
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72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隆
路
3段
10
9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信

全
街
22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13
1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寶
新
路
1段
59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華
路
79
9之
2號
1樓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林
路
33
號
一
樓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安

宅
五

街
11
2巷
3號
1樓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北
興
路
一

段
95

巷
5弄
9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民
生

街
42
8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41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崎
村

愛
迪
生
路
92
號
地

下
一
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6鄰

忠
孝
路
37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雙
豐
路
41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中

正
路
96
6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中

正
路
85
8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7鄰

德
興
路
94

巷
2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19
0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新
興
路
49
8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北
興
路
1段
48
7之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華
路
34
8號
7樓

之
14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新

富
里
5鄰

老
社

寮
33

之
2號
1樓

復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勇
路
51
號
1樓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中
興
路
22
1巷
12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健
康

街
21

巷
18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文

山
街
7號
1樓

出
資
額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寶
新
路
一

段
15
3巷
50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豐
路
2段
11
2號
2樓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十
興
路
26
7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新

富
里
5鄰

老
社

寮
33

之
2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一

段
18
2號
10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北
平
里
大
平

窩
10
4之
1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康
樂
路
1段
18
8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巨
埔
里
新

龍
路
75
2巷
2號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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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11
2

10
90
30
35
82
77
99
94
25

金
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鋼
材
二
次
加
工
業

10
00
00
0

呂
秀

蓁
10
00
00
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87
92
95
36
86

香
村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林

依
蓉

5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6
31
78
73
20

立
奇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陳

碧
琴

1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7
41
16
83
60

圓
寶

手
工

水
餃

食
品

專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黃
玉

媛
2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6
01
47
01
98
03

順
豐

計
程

車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28
00
00
0

江
金
桂

28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0
91
11
3

10
90
30
36
03
50
56
02
51

映
景

幫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詹
文

婷
2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8
82
01
11
94

崇
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20
00
00

黎
哲
維

20
00
0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4
82
01
14
61

崇
顯
農
業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花
卉

批
發
業

20
00
00

鄭
達

鍵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1
3

10
90
30
36
05
82
28
84
25

金
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土
石

採
取
業

80
00
0

江
瑋

倫
80
00
0

10
91
11
3

10
90
30
35
95
85
19
60
05

了
凡

居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謝
佳

桓
1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5
02
74
95
44

金
玉
生

銀
樓

營
業
中

獨
資

珠
寶

及
貴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30
00
00
許

毓
庭

3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7
26
14
47
13

昀
誠

紙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魏
麗
玉

3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2
31
59
67
00

臨
界

點
多

媒
體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10
00
0

曾
美

雪
1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0
41
48
21
63

瑋
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配
管
工
程
業

13
20
00
0
張

孝
安

92
4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10
91
11
6

10
90
30
36
40
50
55
77
13

晨
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文
林

街
９
號
一
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周
安

妍
20
0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0
91
11
6

10
90
30
36
09
85
30
24
41

月
球

鹽
酥

雞
總

匯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30
00
0
李

若
瑄

3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42
85
30
25
32

粿
真

非
凡
商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0
00
00
張
家
綺

2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3
87
33
96
54

永
連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合
夥

塑
膠
日

用
品

製
造
業

21
00
00
李
靜
芳

42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1
87
44
65
35

一
間
斜
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會
議

及
展
覽
服
務
業

20
00
00
余
美

蓉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9
14
82
18
44

鴻
德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１
０
０
０
號
１
樓
獨
資

食
品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曾
鈐
袀

30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50
30
10
68
46

富
貴
禮
儀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秀

湖
村

山
豬

湖
５

６
號
１
樓

獨
資

殯
葬
禮
儀
服
務
業

50
00
0
彭
東
威

50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8
72
77
95
40

香
吉
樂
活
露
營
趣

營
業
中

獨
資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66
00
0

呂
怡
幸

66
00
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51
72
79
28
68

鉅
旺

金
屬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千
禧
路
２
０
０

巷
２

９
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00
00
0

謝
李
玉
英

1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2
02
69
18
67

大
碗
公
冰
飲
店

停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

羅
月
敏

2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57
02
78
65
75

輝
達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福
興
路

６
０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影
印
業

30
00
0

王
金

山
3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74
09
62
72
64

實
誠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北
路
１
５

８
號
１

９
獨
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安
裝
工
程
業

10
00
00
蘇
伸
永

1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52
10
59
78
17

英
明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30
00
0
蔡

秀
霜

3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0
13
49
43
43

連
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20
00
00
范
惠
雯

2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56
48
14
68
07

寶
鑫
當
舖

營
業
中

獨
資

當
舖
業

15
00
00
0
陳

雙
雙

15
0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7
78
02
28
73

立
志

機
械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５
２

巷
２

弄
１
７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
僅
供
辦
公
室

用
）

10
15
00
0
郭
麗
涓

10
15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59
82
00
50
73

群
賓
自
助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族

街
１

９
８
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徐
國

昌
1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71
85
30
27
38

味
采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潘
翊

瑄
2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9
87
44
66
54

晉
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珮

寧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0
02
63
04
54

三
合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00
00
賴
曉
蕙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1
13
48
05
59

彥
霆
檳
榔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一

段
７

３
８
號
１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
檳
榔
零
售
）

50
00
李
明
光

5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4
31
78
68
62

允
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周
安

妍
20
0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2
50
55
80
92

元
榮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羅
俊

元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2
77
99
52
17

宏
全
汽

車
保
養
所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批
發
業

10
00
0
戴
香

清
10
00
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8
85
30
63
06

茶
兒
思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陳
詩
宇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1
9

10
90
30
36
75
87
44
54
50

舜
誠
商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劉
建
芳

25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91
11
9

10
90
30
36
76
99
00
17
12

振
宏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和

街
３

９
巷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48
00
00
彭

清
良

48
00
00

10
91
12
0

10
90
30
37
03
34
92
31
92

東
金

土
木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10
00
00
0
陳
國
賓

1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0
91
12
0

10
90
30
36
99
92
94
40
81

東
宜
修

理
廠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機
械

器
具

批
發
業

30
00
0
陳
信
佐

30
00
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7
30
33
50
51

嘉
和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建
國

街
１

６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陳
嘉

俊
1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1
41
16
88
27

彩
孋
美
容
美

體
養
生
會
營
業
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16
80
00
賴

金
平

16
8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14
50
69
01
41

紅
燈
籠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林
永
三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5
02
77
68
86

多
田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10
00
00
0
吳
聲
崇

10
00
00
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1
09
81
42
03

宏
音
樂

器
行
竹
東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民

德
路
２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范
綱
智

3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7
34
92
37
41

菠
蘿
的
海
烘
焙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黃

金
傳

3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0
47
09
24
93

宏
音
樂

器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達
生
路

６
０
號
１
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范
綱
智

3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9
82
01
23
56

建
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防
蝕
、
防
銹
工
程
業

10
00
00

劉
進

義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6
85
19
71
45

志
揚

燒
肉
屋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范
揚
昇

1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3
85
20
07
52

宏
國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10
00
00
田
紹
煒

1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7
87
44
70
83

史
達
絲
美
髮
院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鄧
瓊
斌

2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9
87
44
70
99

相
印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李
冠

忠
50
00
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4
02
76
08
36

仁
翔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學
原
料

批
發
業

48
00
0
陳
子
文

48
00
0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北
興
路
1段
36
5號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中

正
路
66
3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福

昌
街
80

巷
12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南
平
里

義
民
路
二

段
6巷
68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山
路
49
0巷
1弄
22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8-
12
號
一
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3鄰
新
生
三
路
60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青
山

街
1巷
25
號
1樓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三
峰

村
4鄰
三
峰
路
一

段
41
1巷
88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公
道
路

９
３

９
之
１
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34
8號

負
責
人

改
名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12
0巷
12
號
5樓

之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16
2號
1F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27
2巷
9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路
二

段
14
3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和
路
76

巷
36

弄
3號
2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強
街
15
號
4樓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田

寮
村
田
洋

街
20
1巷
3號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竹
林

村
羅

山
2鄰
31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文

山
路
犂
頭

山
段
10
50
號

變
更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寶
新
路
1段
59
號
2樓

其
他
工
程
業
(在
客
戶
現
場
作
業
)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4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33
4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義
街
19
7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2
0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平
里
12

鄰
32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文
林

街
９
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新
庄

街
18
4巷
2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成
功
路
45
5號

改
編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路
3段
10
0號
1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山
路
49
8號
1樓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新

城
村
6鄰
新
珊
路
6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新
興
路
15

巷
4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五
段
73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1段
90
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仁
安
里
中

豐
路
2段
19
2號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博
愛

街
45
4號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勝

利
路
2段
13
2巷
2弄
2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光
明
一
路
39
8號
1樓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瑞
興

村
崁
頭
１
０
０

-１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北
路
15
2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42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榮
光
一
路
40
0號
1樓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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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12
5

10
90
30
37
61
10
52
45
80

統
香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２
１

鄰
新
民
路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張
耀

星
3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9
26
66
51
09

斗
覓

義
式
廚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龔
志
儒

15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5
67
98
19
67

立
康
藥
局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蔡
柏

元
5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7
72
79
34
66

香
川

食
堂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郭

龍
發

10
00
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62
78
02
29
38

統
香
茗
茶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新
民
路

８
號

獨
資

特
用
作
物
栽
培
業

30
00
張
耀

星
3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0
82
01
35
93

嘉
釧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鄒
玉
緞

10
0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48
85
37
41
98

合
倉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4
00
00

車
亞
貞

24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9
87
33
91
29

三
益
提

琴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陳
彥
名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9
26
66
64
02

柔
舒
植
皂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饒
麗
珍

2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0
37
98
36
64

日
冠
苑
茶
飲

專
賣
店

營
業
中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林
怡
琪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2
6

10
90
30
37
38
47
20
03
46

上
輝
煌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46
00
0

魏
辰

燁
46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7
72
79
38
88

四
季
仙
草
乾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梨
娜

50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43
85
19
52
24

竹
榮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李
慧
芳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3
85
30
82
76

和
滿

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10
00
00
0
巫
玉
宏

1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91
12
6

10
90
30
37
22
87
33
68
27

威
森
髮
藝
沙

龍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威
森

20
0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0
91
12
7

10
90
30
37
96
02
61
11
53

鎧
絃

彩
券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10
00
0
陳
國
展

1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6
13
49
04
24

飛
鳳

園
休
閒
開
發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新
力
里

下
橫
坑

８
０

之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
自
產
品
）

20
00
00

呂
美
如

20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93
31
78
43
23

慕
澄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三

段
３

３
號
一
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6
80
00
許
文
乾

16
8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3
47
06
61
91

建
興
農

機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七

十
八

之
五
號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80
00

劉
孟
嬣

8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92
85
19
69
60

桃
喜
悠
境
休
閒
莊

園
營
業
中

合
夥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郭
益
彰

10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2
87
33
59
04

華
妘
美
學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彭
世
華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環
北
路
1段
42
0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華
興

街
22
0號
1F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中

山
路
66
3號
1樓

復
業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長

富
路
2段
96
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和

街
2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隆
路
3段
59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中

正
西
路
30
2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96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10
7號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6鄰

石
岡
子
24
3巷
21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1段
52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民
里
和
平

街
31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文
興
路
2段
17
8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東

寧
路
2段
13
1號
1樓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13

鄰
清
泉
20
9之
36
號

臨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2巷
1弄
10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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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525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1 月份「沐嵐美體美妍舘」等 66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沐嵐美體美妍舘」等 66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

准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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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歇
業
核
准
日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負
責
人
姓
名負
責
人
出
資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0
02
61
05
34

沐
嵐
美
體
美
妍
舘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羅
奕
紅

20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7
02
68
45
41

達
成
工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吳
德
倉

2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9
02
78
20
91

弘
陽
金
香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東
路
三
三
三
號

獨
資

其
他
批
發
業

80
00
范
春
蘭

80
0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3
02
79
47
23

文
生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西
安
里
正
義
路
５
鄰
３
３
號

獨
資

玩
具
、
娛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劉
文
生

3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21
09
62
72
64

實
誠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北
路
１
５
８
號
１
９
樓

獨
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安
裝
工
程
業

10
00
00
蘇
伸
永

10
00
0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5
09
76
18
19

松
仔
號
肉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埔
里
和
平
街
９
６
號
１
樓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范
金
榮

30
0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5
09
81
59
29

台
洋
環
保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生
產
街
７
８
巷
９
號
５
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10
00
00
彭
凱
正

10
0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70
10
52
17
10

崧
宏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田
家
郎

2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8
10
67
40
95

鈦
發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10
00
00
林
志
忠

1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15
13
49
59
97

東
昇
水
電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二
段
４
３
５
號
１
樓

獨
資

廚
房
器
具
零
售
業

30
00
0
饒
秋
玉

30
00
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6
14
81
15
09

利
星
科
技
工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工
業
二
路
１
０
１
巷
５
號

獨
資

精
密
儀
器
批
發
業

10
00
00
何
萬
滄

1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87
14
82
03
51

正
合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五
埔
里
百
好
街
２
２
巷
７
號

獨
資

肥
料
批
發
業

50
00
0
廖
光
榮

50
00
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09
26
14
80
78

千
惠
寵
物
店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動
物
零
售
業

50
00
彭
德
勲

50
0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67
26
14
92
46

提
德
文
化
創
意
工
作
室歇
業

獨
資

產
品
設
計
業

50
00
0
陳
尚
穎

50
00
0

10
91
11
1

10
90
30
35
79
30
10
41
64

內
灣
投
注
站

歇
業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50
00
0
劉
信
財

50
00
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5
31
59
30
14

育
昇
企
業
社

歇
業

合
夥

建
材
批
發
業

50
00
0
黃
佩
菁

3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5
31
59
31
06

薰
髮
舖

歇
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徐
秀
蘭

5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0
31
70
15
12

護
安
服
務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山
東
路
８
５
號

獨
資

人
力
派
遣
業

50
00
0
黃
謙
銘

5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8
31
78
74
12

文
妤
美
妍
會
館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60
00
0
蔣
德
坤

60
00
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07
31
78
93
12

方
里

國
際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黃
美

娟
20
00
00

10
91
10
4

10
90
30
34
83
40
98
43
58

川
筵

餐
飲
名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一
段
２
４
３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何

嶸
衢

20
00
00

10
91
11
7

10
90
30
36
46
41
16
98
04

福
友

機
車
行

歇
業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20
00
0

李
木
清

20
00
0

10
91
12
7

10
90
30
37
88
41
17
01
33

佑
翔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三
段
１
５
６
巷
７
９

弄
１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張
語

彤
2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3
41
17
03
50

水
漾

時
尚
館

歇
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0

許
義

堃
20
00
00

10
91
12
0

10
90
30
36
85
41
47
91
31

指
魔
力
美

甲
沙

龍
坊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80
00
0

戴
君

如
80
00
0

10
91
11
2

10
90
30
35
90
42
16
75
85

真
善
美
服

飾
戶

外
用
品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張
書

維
2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6
46
35
98
46

勝
富

車
行

歇
業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30
00
范

秉
鏤

3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3
47
08
06
92

松
旺

印
刷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文
具
批
發
業

50
00

甘
清

善
5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65
47
16
84
71

寶
山

園
藝
材
料
行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
園

藝
材
料

）
30
00
何

逢
辰

3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3
49
89
55
68

仙
之
美
美
容

沙
龍
館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酉
安

2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5
50
68
68
15

潔
西

卡
工
作
室

歇
業

獨
資

漆
料
、

塗
料
零
售
業

12
00
00
黃

珮
菁

12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1
50
68
72
38

朵
漾
美

學
館

歇
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0
黃

玟
絜

20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5
10
50
68
99
10

程
翊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土
石

採
取
業

24
00
00

簡
淑

娟
24
00
0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3
50
68
99
74

新
瓦
一

六
八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黃
正

福
10
00
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2
67
99
21
40

集
客

便
利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寶
新
路
１
３
號

獨
資

家
庭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鍾
英

妹
10
00
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5
72
70
57
39

毛
小

孩
美
容

屋
歇
業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50
00
0

鍾
國

浩
5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1
72
78
94
56

大
漁

丼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戴
維

寧
1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8
72
79
22
13

關
心

早
午

餐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林

佳
錡

1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2
72
79
39
92

昕
玲
服

飾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竹

仁
街
１
１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
范
黃

垂
玲

20
00
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5
78
00
39
26

福
記

快
餐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博
愛
街
４
號

獨
資

小
吃
店
業

60
00
彭

勝
業

60
00

10
91
12
3

10
90
30
37
08
82
00
58
12

雲
彤

小
舖

歇
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陳

姿
穎

1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61
82
00
86
29

湖
三

民
南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慧
琪

50
00
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0
82
00
99
22

玉
全

汽
車
材
料
行

歇
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欣
榆

50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8
82
01
09
34

桑
尼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黃

郁
文

20
00
0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9
82
01
20
95

協
方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謝
雅

琄
2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2
82
01
41
37

泰
隆

王
泰

式
料

理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黃
紅

齊
30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30
82
01
45
65

卓
昇
實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謝
佩

珊
20
00
00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1/
01

 至
 1
09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0
9/
12

/0
1 

  
 

家
數
合
計

：
66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49
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中
豐
路
二
段
69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14
鄰
忠
義
路
二
段
19
0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商

華
里
公

園
路
17
0巷
3弄
12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樂
路
15
3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雙
豐
路
98
號
2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中
正
路
17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22
鄰
安

宅
五
街
５
５
號
一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15
7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路
66
3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員
山
路
31
6巷
9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尚

仁
街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19
6號
1.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一
路
45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光

明
一
路
17
8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路
70
8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大
林
路
51
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油
田

村
新

湖
路
三
段
92
巷
95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民
德
路
7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北
興
路
一
段
62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三
段
28
1號
一
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五
埔
里

寶
鎮
４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一
段
16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大

同
路
58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商

華
街
92
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明
德
路
5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19
鄰

康
寧
街
24
9巷
9弄
20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三

民
南
路
14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環
北
路
三
段
28
6號

臨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北
興
路
2段
11
巷
2號
6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新

庄
街
90
巷
3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18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至
善
路
14
5巷
10
號
1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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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10
6

10
90
30
35
27
82
01
71
82

雨
昇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曾
繁

煊
20
00
00

10
91
10
9

10
90
30
35
49
82
28
47
22

蛋
殼

的
家
工
作

坊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張
仟

奎
1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0
82
28
53
99

波
丹
美

學
館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邱
竹

君
20
00
0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94
85
19
63
42

新
豐

玄
峰
體
育
用
品
店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３
３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20
00
00

張
啓

揚
20
00
00

10
91
12
5

10
90
30
37
51
85
19
83
98

花
泊

莫
莉
工
作
室

歇
業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60
00
0
林

鐿
憓

6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19
85
19
98
75

幸
福

蓮
蓮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49
00
0
范
光

進
49
00
0

10
91
10
6

10
90
30
35
24
85
20
02
75

竹
東

蚵
仔

嫂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利

健
君

20
00
00

10
91
11
8

10
90
30
36
73
85
30
29
55

貳
馬

私
房
料

理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馮
翊

20
00
00

10
91
10
5

10
90
30
34
93
85
30
34
82

安
順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

戴
振
洋

20
00
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0
85
30
63
76

竣
宇

燈
藝
工
房
企
業
社歇
業

獨
資

電
器
安
裝
業

20
00
00

鍾
竣

宇
20
00
00

10
91
10
3

10
90
30
34
76
85
30
70
71

蕎
莉

國
際
美

學
歇
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張
喬

涵
20
00
0

10
91
11
9

10
90
30
36
79
85
30
77
76

雞
扒

來
臨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邱
榮

輝
50
00
0

10
91
10
2

10
90
30
34
57
87
33
88
88

平
靜
設
計
工
作
室

歇
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葉
修

維
20
00
0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24
87
34
06
30

新
聯
合

菸
酒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金

風
10
00
00

10
91
12
4

10
90
30
37
32
87
44
54
50

舜
誠
商
行

歇
業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劉
建

芳
25
00
0

10
91
11
0

10
90
30
35
57
87
44
56
77

晟
珍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其
他
工
商
服
務
業

10
00
00

郭
于

珍
1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64
87
44
68
50

堃
崗
清
潔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劉
家
榮

20
00
00

10
91
12
6

10
90
30
37
77
87
44
70
41

信
和

熔
接

所
歇
業

獨
資

熱
處

理
業

80
00
0

李
燊
田

80
00
0

10
91
11
6

10
90
30
36
34
99
01
36
04

伊
斯
美
美
容
用
品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興
里
中
山
路
２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10
00
00
0

傅
薏

真
10
00
00
0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至
善
路
14
5巷
1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新
二
街
6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13
2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22
0號
一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福
興
東
路
1段
33
7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林
路
15
9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５
２
７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1段
43
9巷
12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博
愛
街
60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29
7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和
路
14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大

同
路
70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10
3號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山
路
49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五
街
42
號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央
路
23
1巷
5號
2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愛
路
66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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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661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09 年 9 月 17 日府產商字第 1090377337 號、10

月 12 日府產商字第 1095213807 號、10 月 14 日府產商字第 1090382877 號及

11 月 11 日府產商字第 1095214228 號函通知申辯，因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

址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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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送 達 名 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09815462 膺瞬企業社 許素嬌 新豐鄉新市路141號 1樓

2 31785694 昌瑞工程行 廖元良
新豐鄉後湖村 9 鄰後湖子

185-37號

3 72793402
初商業空間

設計
許淨宇

新豐鄉福興村圓山子 99-10

號 1樓

4 13498220 展欣紙器行 許宗性 竹北市文昌街60號 1樓

5 30174246 嘉賓海鮮店 馮寶全 竹北市中正西路1288號

6 85199220 紘宥企業社 唐紫筠
竹北市博愛街 191、193 號 1

樓

7 50558558 宏海企業社 楊子嫻
竹北市嘉興路 384 巷 17 號 1

樓

8 41171512 潮南通訊行 魏志融
竹北市中華路 1巷 66弄 6號

1樓

9 34923003 璦悅美容名店 鄭順保 竹北市中華路190號 1樓

10 40984723 膜幻通訊行 官大舜 竹北市三民路379號 1樓

11 14823287
薇笑人身企業

社
卓文彬

新埔鎮巨埔里大茅埔 56號 1

樓

12 31595218 紅樹林放山雞 姜炎和 新豐鄉鳳坑村4鄰604號

13 41169776 川之屋小吃店 吳紹達 新豐鄉文昌街156號 1樓

14 72706420 好巧味快餐店 陳春玉
湖口鄉德和路 76巷 3弄 8號

5樓

15 85303146 吽供飲食店 黃啓翔 竹北市光明一路307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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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4 日 

發文字號：新鄉建字第 1093401034 號 

 

主旨：為辦理「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公開徵求

民眾或團體意見，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及內政部 107 年 01 月 22 日台內營字

第 1070800103 號函「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閱覽前應行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起共 30 天 

二、公告地點：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新竹縣新豐鄉公所、新豐鄉都市計

畫範圍內各村辦公室。 

三、公告計畫範圍：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劃（第四次通盤檢討） 

四、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上

午 10 點於新竹縣新豐鄉公所三樓會議室（新竹縣新豐鄉新市路 93 號）舉辦

座談會。 

五、都市計畫圖請至新豐鄉公所、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及新竹

縣都市計畫網站參閱（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 

六、任何公民與團體於公告期間內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載明姓名、地

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向新竹縣新豐鄉公所提出，公

告意見表請至新豐鄉公所、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新竹縣

都市計畫網站下載（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供作通盤檢討規劃之參

考。 

 

鄉長 許 秋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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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775 號 

 

主旨：公告本縣「特提司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工廠（如附件名冊），連續兩年無

法辦理工廠校正，經列入公告廢止限期提出陳述，因通知函經郵政機關以廠

址遷移不明等原因無法送達，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79 條、80 條及 81 條。 

三、公告事項： 

(一)連續兩年無法辦理工廠校正，經本府以掛號郵寄名冊內之被通知人，該

郵件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旨揭列冊之工廠請於公告期間（20 天）內，向本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

科（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電話：03-5518101 轉 6112）

提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意見陳述，逾期未提出，本府將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0 條規定，逕行公告廢止工廠全部登記事項。 

(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事業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終止營業（運）、關廠（場

）或無繼續稱生產、製造、加工，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

調查及檢測資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審查，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違反

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按次處罰。有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 9 條第 1 項公告之事業，請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或電洽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聯絡電話：03-5519345）。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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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及 108年兩年皆無法校正工廠列入公告註銷限期陳述  

               意見文書無法送達名冊 

 工廠現況  縣 市 工廠證號    工廠名稱            登記地址 負責人 

1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631 特提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環北路三段１６７

號 
廖明智 

2 生產中 新竹縣 99630719 協榮機械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中華路８５３號 曾定吉 

3 生產中 新竹縣 99700351 
凱爾蘭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竹北一廠 

新竹縣竹北市白地里６鄰中正西路１５

７８號 
李瑞榮 

4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521 小瓶子企業社 新竹縣竹東鎮雞林里大明路２４８號 張嘉芳 

5 生產中 新竹縣 99630335 
領航塑膠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３鄰新龍路９８巷

３３弄１８號、１０號、１２號 
胡高次 

6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059 
鴻嘉纖維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廠 
新竹縣關西鎮東平里大東坑７８號 陳炬瑋 

7 生產中 新竹縣 99631138 高紡電子有限公司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７鄰民族街１３號 胡源棟 

8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217 
臻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仁政路７號 吳榮富 

9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221 
清惠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廠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成功路１３００號 吳煥松 

10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433 
欣建德企業有限公司

湖口廠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祥喜路２１１號 鈕世強 

11 生產中 新竹縣 04000496 
光合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光復北路６５號４

樓 
余昭慶 

12 生產中 新竹縣 99630860 
清惠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湖中路２１２號 吳煥松 

13 生產中 新竹縣 99631161 兆鴻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德盛村５鄰德興路１３６

巷２２號 
李二郎 

14 生產中 新竹縣 99700544 
祐春環保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湖口廠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９鄰八德路二段５

３０號 
李俊志 

15 生產中 新竹縣 99700579 
新能光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１０鄰光復北路１

６號１、２樓、１６之１號 
曾盛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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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95214831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09 年 10 月 14 日府產商字第 1090383272 號、10

月 21 日府產商字第 1095260855 號、11 月 5 日府產商字第 1090388254 號及 11

月 18 日府產商字第 1095261771 號函通知申辯，因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

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公示送達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85198088 順富工程行 張益祥 
竹東鎮中興路一段58巷2

弄18號 

2 67983183 大鴻水菓行 葉鴻進 
橫山鄉中豐路二段196巷5

號1樓 

3 92945574 楊明企業社 楊明均 
橫山鄉新興村5鄰九讚頭

64-1號 

4 47052817 尖石汽車行 張仁德 尖石鄉錦屏村那羅93-1號  

5 02770617 峨眉企業社 郭光營 
峨眉鄉七星村1鄰河背58-

1號 

6 50558038 竣毅工程行 劉竣毅 
芎林鄉文德路206巷21號1

樓 

7 41187633 二姐家的手工粿 魏婉蓁 芎林鄉富林路二段5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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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 1093640569 號 

 

主旨：公告「新竹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之費率」。 

依據： 

一、「新竹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第 2 條及第 5 條。 

二、新竹縣議會 109 年 6 月 22 日竹縣議議字第 1090001722 號函示決議通過。 

公告事項： 

一、開徵日期：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 

二、開徵對象：指經營「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第 7 款規定之事業，其廢水排入

本縣污水下水道系統設施之用戶。 

三、本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之費率： 

(一)一般用戶：5 元/立方公尺。 

(二)事業用戶：按一般用戶使用費二倍計收，為計收 10 元/立方公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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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勞資字第 1093935051 號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修正「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草案全部條文，內容詳如草案對照表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向本府

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分機 3052。 

(四) 傳真：03-5554694。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 草案  

第 一 條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協助勞工爭取合法權益，並

降低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家庭生活及子女就學困境，特訂定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訴訟費用：包括每一審級之裁判費及律師費。  

二、職業災害勞工：在工作場所中或上下班途中受傷及因工作

而罹患疾病之勞工。  

三、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因關廠、歇業、解散離職或因勞動基

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

各款情事之一離職者。  

四、不當勞動行為：係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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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帄行為。  

第 四 條 本辦法補助之對象，以勞資爭議事實發生時已設籍在新竹縣之

勞工，因勞資爭議經勞工主管機關召開調解不成立或向法院聲請勞

動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而雇主未依調解會議之結論履行者。  

第 五 條 本辦法補助內容如下：  

一、訴訟費用補助：個別申請民事訴訟程序者，每一審級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萬元。同一事業單位或其分支機構因同一事

件而涉訟之勞工人數在五人以上，其申請補助，應以共同

申請方式為之，同一事件每一審級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

元；有重大勞資爭議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認定者，不在

此限。具有工會會員身分者，得加給補助金額百分之二

十。  

二、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同一事件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幣二萬元，以三個月為限。  

三、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同一事件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新臺幣二萬元，以三個月為限。  

四、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就讀國中、小者每人補助新

臺幣五千元、三千元；就讀高中且未就業者，於公立學校

每人補助新臺幣五千元，於私立學校每人補助新臺幣八千

元；就讀大學且未就業者，於公立學校每人補助新臺幣八

千元，於私立學校每人補助新臺幣一萬二千元，就學之補

助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  

五、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同一事件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以三個月為限。  

前項生活費用補助，以申請人於申請時無工作收入，並符合下

列規定：  

一、無婚姻關係者，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七

十萬元以下者。  

二、有婚姻關係者，夫妻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一

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 

申請人勞動契約終止前三個月帄均工資低於新臺幣二萬元者，

生活補助費用以其帄均工資數額補助。  

第 六 條 本辦法補助條件如下：  

一、申請訴訟費用補助及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者，需具下列

條件之一：  

(一)勞工因遭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而涉訟。  

(二)勞工因遭雇主積欠工資，無法獲得工資墊償而涉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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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得不經調解程序

情形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裁決認定雇主有不當

勞動行為，雇主仍以勞工為被告提起訴訟而涉訟。  

(四)勞工因非自願離職，雇主未依法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

而涉訟。  

(五)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休養中遭雇主終止勞動契約

而涉訟。  

(六)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致傷病、失能或死亡，雇主未依

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依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請求損害賠償等相關費用而涉訟。  

二、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因遭遇職業災害致傷病或失

能，雇主未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未依

勞工保險條例投保勞保之勞工。  

三、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無法工

作期間而其子女尚在就學中者。  

四、申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者，需具下列條件之

一：  

(一)因關廠歇業，雇主未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

管理辦法規定提繳基金致勞工無法向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申請工資墊償。  

(二)勞工任職該公司一年以上，因雇主未替其加保就業保

險，且無法領取失業給付。  

勞工如因遭遇職業災害死亡，得由其遺屬或法定繼承人申請該

一爭議事件訴訟費用補助及子女就學補助。  

第 七 條 申請本辦法之各項補助者，申請本辦法各項補助者，應於六個

月內檢附申請表及各項應附文件(如附件)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不

予受理。  

前項六個月起算之日如下：  

一、初次申請訴訟費用補助者，自經勞工主管機關召開調解不

成立或向法院聲請勞動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而雇主未依

調解會議之結論履行之日起算。上訴審級申請訴訟費用補

助者，應自判決之日起算。  

二、申請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者，自提起訴訟之日起算。  

三、申請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及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者，

自職業災害發生或勞保局認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之日起算。  

四、申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者，自關廠歇業發生

日起或終止勞動契約確定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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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申請之文件如有欠缺，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八 條 申請人申請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

助及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並符合資格者，本府僅擇一補

助。  

同一事由已獲其他機關相關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訴訟利益與訴訟費用補助不成比例者，得不予補助。  

第 九 條 本府為審核補助案件，得設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召集人由

本府勞工處處長擔任並兼任委員，並置委員四人，由本府遴聘律

師、勞工團體各一人及學者專家或公正人士二人擔任。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  

審核小組得於必要時召開會議。 

審核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第 十 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補助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依前項應追回之補助款，經本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通知申請人

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申請人並自移送日

起五年內不得申請本辦法各項補助。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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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實

施至今五年餘，僅有十二件符合補助案件，補助金額總計新臺幣二十萬九千

多元，擬修正部分規定以實質嘉惠更多頓失收入及家計困難之勞工，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名稱配合條文內容及補助性質修正為「新竹縣勞工權益補助辦

法」。  

二、本縣民除於本轄內工作外，亦有許多縣民前往他縣市求職就業，於發生

勞資爭議進而訴訟時被排除於他縣市訴訟補助方案，為提供本縣民實質

協助，修訂適用對象範圍；另就補助對象要件酌予文字修正，並納入一

百零九年起勞動事件法實施之勞動調解適用本辦法補助申請。（修正條

文第四條)  

三、訴訟程序向來曠日費時，為免勞工因勞動訴訟、職業災害或非自願離職

收入中斷期間落入家計困難，協助勞工度過難關及維持基本生活，實有

必頇參考維持必要生活而定之基本工資額(現為新臺幣二萬三千八百

元)，修訂補助標準，訴訟期間、遭遇職業災害醫療診斷期間及非自願

離職勞工生活費用補助金額，每月補助最高新臺幣二萬元整，最多三個

月；另增修正個人申請資格條件以實質照顧經濟弱勢勞工。（修正條文

第五條） 

四、修正申請補助之條件，另訂為第六條。增修勞工職災死亡，得由遺屬及

法定繼承人申請相關補助。(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第七條及第八條酌做文字修正，並因增修第六條遞延。(修正條文第七條

及第八條) 

六、第九條及第十條酌做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  

七、第十一條增列修正條文生效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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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修正草案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修 正 理 由 說 明 

新竹縣勞工權益補助辦法 新竹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 
配合條文內容及補助性質

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說 明 

第一條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

工福祉，協助勞工爭取合法權益

，並降低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

致家庭生活及子女就學困境，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

工福祉，協助勞工爭取合法權益

，並降低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

致家庭生活及子女就學困境，特

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

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

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訴訟費用：包括每一審級之

裁判費及律師費。 

二、職業災害勞工：在工作場所

中或上下班途中受傷及因

工作而罹患疾病之勞工。 

三、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因關

廠、歇業、解散離職或因勞

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

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

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

者。 

四、不當勞動行為：係指雇主意

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

採取的不公平行為。 

第三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訴訟費用：包括每一審級之

裁判費及律師費。 

二、職業災害勞工：在工作場所

中或上下班途中受傷及因

工作而罹患疾病之勞工。 

三、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因關

廠、歇業、解散離職或因勞

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

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

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

者。 

四、不當勞動行為：係指雇主意

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

採取的不公平行為。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之對象，以勞

資爭議事實發生時已設籍在新

第四條  本辦法所補助之對象，以

提供勞務所在地在新竹縣（以下

一、第一項修訂適用對象；

縣民工作地除本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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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之勞工，因勞資爭議經勞工

主管機關召開調解不成立或向

法院聲請勞動調解不成立或調

解成立而雇主未依調解會議之

結論履行者。 

簡稱本縣），且申請時已設籍在

本縣六個月以上之勞工，並具備

下列條件之一： 

一、勞工因遭雇主非法解僱，雇

主未回復僱傭關係且未給

付回復前之工資而涉訟者。 

二、勞工因遭雇主積欠工資，無

法獲得工資墊償而涉訟者。 

三、依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

扶助辦法得不經調解程序

情形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裁決認定雇主有不

當勞動行為，雇主仍以勞工

為被告提起訴訟而涉訟者。 

四、勞工因非自願離職，雇主未

依法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

而涉訟者。 

五、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受雇

主非法終止契約，致工作權

喪失而涉訟者。 

六、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致傷

病、殘廢或死亡，雇主未依

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給付職業災害補償及依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請求

損害賠償等相關費用而涉

訟者。 

七、雇主未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未依

勞工保險條例投保勞保之

亦有許多縣民前往他

縣市求職就業，為一視

同仁於縣民發生勞資

爭議時提供服務，修訂

補助對象為本縣縣民

，並取消設籍六個月以

上之規定。另修正爭議

經向法院聲請勞動調

解不成立亦得申請補

助(原條文第二項) 

二、原第一項各款得申請補

助情形另新增第六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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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按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殘廢失能等級分級補助。 

八、前款勞工，於無法工作期間

而其子女尚在就學中者。 

九、非自願性失業之勞工係因雇

主關廠歇業，雇主未按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

管理辦法規定提繳基金致

勞工無法向勞工保險局申

請工資墊償者。 

十、非自願性失業之勞工係雇主

未替其加保就業保險，且勞

工任職該公司一年以上，勞

工因非自願性離職且無法

領取失業給付致生活困難

者。 

前項各款應經勞工主管機

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辦理勞

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

而雇主未依調解會議之結論履

行者為限。 

於訴訟期間之急難救助，應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情

形之ㄧ者。 

第一項所稱重度以上失能

者，係指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標準附表失能等級一至三級者。 

第五條  本辦法補助內容如下： 

一、訴訟費用補助：個別申請民

事訴訟程序者，每一審級最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內容如下： 

一、訴訟費用補助：個別申請民

事訴訟程序者，每一審級最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一款修正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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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同一

事業單位或其分支機構因

同一事件而涉訟之勞工人

數在五人以上，其申請補助

，應以共同申請方式為之，

同一事件每一審級最高補

助新臺幣六萬元；有重大勞

資爭議或其他特殊情形經

本府認定者，不在此限。具

有工會會員身分者，得加給

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 

二、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同

一事件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新臺幣二萬元，以三個月為

限。 

三、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

助：同一事件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以三個

月為限。 

四、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就讀國中、小者每人補助

新臺幣五千元、三千元；就

讀高中且未就業者，於公立

學校每人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於私立學校每人補助新

臺幣八千元；就讀大學且未

就業者，於公立學校每人補

助新臺幣八千元，於私立學

校每人補助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就學之補助每人以補

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同一

事業單位或其分支機構因

同一事件而涉訟之勞工人

數在五人以上，其申請補助

，應以集體訴訟方式為之，

同一事件每一審級最高補

助新臺幣六萬元，有重大勞

資爭議或其他特殊情形經

本府認定者，不在此限。具

有工會會員身分者，得加給

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 

二、訴訟期間之急難救助：請領

急難救助，經認定生活困難

者，同一事件每人每月補助

新臺幣一萬元，以二個月為

限。 

三、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補助：請

領職業災害勞工補助，經認

定生活困難者，同一事件，

失能等級一至三級者補助

新臺幣二萬元，四至五級者

補助新臺幣一萬元，六至十

級者補助新臺幣五仟元。 

四、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國中、小每人補助新臺幣

五千元及三千元；高中未就

業者，於公立學校每人補助

新臺幣五千元，於私立學校

者每人補助八千元；大學未

就業者，於公立學校每人補

三、第一項第二款修正訴訟

期間生活費用補助標

準：訴訟程序向來曠日

費時，為免勞工工作間

斷期間收入中斷致家

計困難，為協助勞工度

過難關及維持基本生

活品質，提高補助並延

長補助期間。 

四、第一項第三款修正職災

生活補助標準：發生職

災傷病者，因職災補償

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

時且中斷收入，同時發

生生理及心理上之傷

痛，故給予協助慰問。

提高補助並延長補助

期間。 

五、第一項第五款修正失業

勞工生活補助標準：為

提供遭非自願離職勞

工維持基本生活品質

，提高補助並延長補助

期間。 

六、第二項申請生活費用補

助者，新增個人所得上

限及修正夫妻所得上

限條件。 

七、第三項增訂以勞動契約

終止前三個月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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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次為限。 

五、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

補助：同一事件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以三

個月為限。 

前項生活費用補助，以申請

人於申請時無工作收入，並符合

下列規定: 

一、無婚姻關係者，最近一年度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

幣七十萬元以下者。 

二、有婚姻關係者，夫妻最近一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

幣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 

申請人勞動契約終止前三

個月平均工資低於新臺幣二萬

元者，生活補助費用以其平均工

資數額補助。 

助新臺幣八千元，於私立學

校，每人補助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就學之補助每人以補

助一次為限。 

五、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

：請領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

活補助，經認定生活困難者

，同一事件每人最高補助新

臺幣一萬元，以二個月為限

，但夫妻為同一事件之非自

願性失業勞工，僅得擇一申

請。 

前項所稱生活困難，由本府

依下列情形認定之： 

一、申請人須為家庭主要經濟負

擔者。 

二、以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

最近半年度資料，申請人夫

妻所得最近一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在新臺幣一百四十

八萬元以下者。 

資為每月最高補助金

額，以免非全時工作者

補助金額高於原領工

資。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條件如下： 

一、申請訴訟費用補助及訴訟期

間生活費用補助者，需具下

列條件之一： 

(一)勞工因遭雇主終止勞動

契約，提起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而涉訟。 

(二)勞工因遭雇主積欠工

資，無法獲得工資墊償而

 
一、本條新增。 

二、第二項增修勞工遇職災

死亡，得由其遺屬或法

定繼承人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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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訟。 

(三)依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

費用扶助辦法得不經調

解程序情形之不當勞動

行為裁決委員會裁決認

定雇主有不當勞動行

為，雇主仍以勞工為被告

提起訴訟而涉訟。 

(四)勞工因非自願離職，雇主

未依法給付資遣費或退

休金而涉訟。 

(五)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醫

療休養中遭雇主終止勞

動契約而涉訟。 

(六)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致

傷病、失能或死亡，雇主

未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給付職業災害

補償或依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請求損害賠償等

相關費用而涉訟。 

二、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

：因遭遇職業災害致傷病或

失能，雇主未依勞動相關法

令規定給付職業災害補償

或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投保

勞保之勞工。 

三、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

助：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無

法工作期間而其子女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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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中者。 

四、申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

費用補助者，需具下列條件

之一： 

(一)因關廠歇業，雇主未按積

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

墊償管理辦法規定提繳

基金致勞工無法向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

勞保局)申請工資墊償。 

(二)勞工任職該公司一年以

上，因雇主未替其加保就

業保險，且無法領取失業

給付。 

勞工如因遭遇職業災害死

亡，得由其遺屬或法定繼承人申

請該一爭議事件訴訟費用補助

及子女就學補助。 

第七條  申請本辦法各項補助者

，應於六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及各

項應附文件(如附件)向本府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六個月起算之日如下： 

一、初次申請訴訟費用補助者，

自經勞工主管機關召開調

解不成立或向法院聲請勞

動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

而雇主未依調解會議之結

論履行之日起算。上訴審級

申請訴訟費用補助者，應自

第五條  申請本辦法之各項補助

者，應於六個月內檢附下列各項

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至三）。 

二、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

證明文件影本。 

三、勞工保險個人投保資料表明

細。 

四、未重複申請同性質補助之切

結書、領據。 

五、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第一款文字修正

，並納入勞動事件法經

法院勞動調解適用申

請訴訟費用補助。 

四、第二項第二三四款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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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之日起算。 

二、申請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

者，自提起訴訟之日起算。 

三、申請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

補助及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者，自職業災害發生或勞保

局認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之日起算。 

四、申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

費用補助者，自關廠歇業發

生日起或終止勞動契約確

定之日起算。 

第一項申請之文件如有欠

缺，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正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六、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影本。 

前項六個月起算之日如下： 

一、申請補助訴訟費用者，自依

法召開勞資爭議調解不成

立或調解成立而雇主未依

調解會議之結論履行之日

起算。 

二、申請補助訴訟期間之急難救

助者，自提起訴訟之日起算

。 

三、申請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補助

及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者，自

職業災害發生或勞保局認

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標準之日起算。 

四、申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

補助者，自關廠歇業發生日

起或終止勞動契約確定之

日起算。 

第一項申請之文件如有欠

缺，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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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申請訴訟期間生活費用

補助、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

助及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

用補助並符合資格者，本府僅擇

一補助。 

同一事由已獲其他機關相

關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訴訟利益與訴訟費用補助

不成比例者，得不予補助。 

第七條  申請人同時申請訴訟期

間之急難救助、職業災害勞工生

活補助及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

活補助並符合資格者，本府僅擇

一補助。 

同一事由已獲其他機關相

關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訴訟利益與訴訟費用補助

不成比例者，得不予補助。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文字修正。 

第九條  本府為審核補助案件，得

設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召集

人由本府勞工處處長擔任並兼

任委員，並置委員四人，由本府

遴聘律師、勞工團體各一人及學

者專家或公正人士二人擔任。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之。 

審核小組得於必要時召開

會議。 

審核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

人代理。 

第八條  本府為審核補助案件，得

設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本府勞

工處處長及副處長擔任並兼任

委員，並置委員三人，由本府遴

聘律師、勞工團體各一人及學者

專家或公正人士一人擔任。委員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審核小組得於必要時召開

會議。 

審核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

人代理。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

規定支領出席費。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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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申領補助者，本府得撤銷或廢

止原核准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依前項應追回之補助款，經

本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通知申

請人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

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申請人並自

移送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本辦

法各項補助。 

第九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申領補助者，本府得視情節輕

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一

部或全部。 

依前項應追回已受領之補

助款者，本府應以書面通知受領

人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加

計自通知期限屆滿次日起計算

之法定利息，並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原辦法第十條。 

二、第二項新增修正條文生

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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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勞工權益訴訟費用或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申請表 附件一(1/3) 

申請人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住址 
(請詳填鄉鎮市區及鄰里) 
 

申請補助 
項目類別 

□訴訟費用補助（□地方法院□上訴審-高等法院□上訴審-最高法院） 

□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 

事業單位 
名稱 

 連絡 
電話 

電話： 
傳真： 

單位住址 
 

負責人 
姓名 

 負 責 人 
地 址 

 

檢附文件 

□ 民事訴訟起訴狀影本、答辯狀影本或上訴狀(一審免附)。 

□ 律師費收據正本。 

□ 裁判費收據影本。 

□ 勞資爭議調解會議紀錄影本。 

□ 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 勞工保險個人投保資料表明細 (若投保單位為工會者，請加附工會

證明書或雇主證明書；無勞工保險者需附上雇主證明書以茲證明勞

工身分)。 

□ 申請生活費用補助者應提供最近三個月受領薪資證明。 

□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正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領據及未重複申請同性質補助之切結書（如附格式供參）。 

□ 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審查結果 
□符 合 申 請 資 格，補 助 金 額                      。 

□不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 

承辦單位審核： 

＊ 請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寄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勞資關係科），如有疑問請電洽（03）5518101*3052。 

＊ 申請訴訟費用補助，應於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而雇主未依調解會議之
結論履行之日起算六個月內。申請上訴審級訴訟費用補助應於判決日起算六個月
內。申請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自提起訴訟之日起算六個月內。 

＊ 共同申請訴訟費用補助，申請人應各別填寫完整申請表、領據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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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附件一(2/3) 

 

    茲領到新竹縣政府核發□訴訟費用補助， 

                        □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 

    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新竹縣政府    

 

具領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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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申請人切結書附件一(3/3) 

 

    具結人               向新竹縣政府申請           年度 

勞工權益補助款（□訴訟費用補助□訴訟期間生活費用補助），經詳閱各項規定，切

結下列事項： 

一、同一事由，申請補助項目無重複向新竹縣政府申請之情事，亦從未向勞動部、

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申請補助。 

二、所提之有關證明文件皆無虛偽不實。 

三、上述若有不實，經新竹縣政府撤銷或廢止本補助案，具結人願於接到通知日起 

    十日內，繳還已領之全部補助款項，且承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切結書。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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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及子女就學補助申請表附件二(1/3) 

申請人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與職災者之關係  

戶籍住址 
(請詳填鄉鎮市區及鄰里) 
 

申請補助 
項目類別 

□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發生職災者
姓名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職業災害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 

戶 籍 住 址 
(請詳填鄉鎮市區及鄰里) 

職 災 者 
服務單位名

稱 

 
事業單位 
連絡方式 

電話： 
傳真： 

單 位 住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地 址 

 

檢附文件 

□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 
□ 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未投保者無須檢附）及事業單位開

立之服務證明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勞工身分之文件（例如薪資單或
勞工出勤紀錄、工會證明書） 

□ 申請生活費用補助者應提供最近三個月受領薪資證明。 
□ 事業單位職業災害證明或足以證明職業災害之文件(勞工保險職災

失能給付核定通知函、職業災害傷病給付核定通知函、勞資爭議調
解會議紀錄等) 

□ 申請職災勞工子女就學補助，除檢附前款證明外，應再檢附子女就
學證明（學生證影本及最近一期學校繳費收據影本或最近一學期註
冊章）。 

□ 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正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 領據及未重複申請同性質補助之切結書（如附格式供參）。 

審查結果 
□符 合 申 請 資 格，補 助 金 額                       。 
□不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 

承辦單位審核： 

＊請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寄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新竹縣政府勞工處勞
資關係科），如有疑問請電洽（03）5518101*3052。 
＊請於職業災害發生日或勞保局認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日起六個月內提
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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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附件二(2/3) 

 

         茲領到新竹縣政府核發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新竹縣政府    

 

       具領人：                        （簽章） 

          

      與勞工關係：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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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申請人切結書附件二(3/3) 

       具結人                 向新竹縣政府申請               年度 

勞工權益補助款（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費用子女就學補助），經詳閱各項規定，切

結下列事項： 

一、同一事由，申請補助項目無重複向新竹縣政府申請之情事，亦從未向勞動部、

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申請補助。 

二、所提之有關證明文件皆無虛偽不實。 

三、上述若有不實，經新竹縣政府撤銷或廢止本補助案，具結人願於接到通知日起 

    十日內，繳還已領之全部補助款項，且承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切結書。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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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申請表附件三(1/3) 

申請人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住址 

(請詳填鄉鎮市區及鄰里) 

 

 

申請補助 

項目類別 

□因關廠歇業，雇主未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規定

提繳基金致勞工無法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申請工

資墊償。 

□勞工任職該公司一年以上，因雇主未替其加保就業保險，且無法領

取失業給付。 

單位名稱  
聯絡 

方式 

電話： 

傳真： 

單位住址 
 

負責人 

姓名 

 負 責 人 

地 址 

 

檢附文件 

□ 勞資爭議調解會議紀錄影本。 

□ 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 申請生活費用補助者應提供最近三個月受領薪資證明。 

□ 非自願性失業者請檢附就業服務中心之求職登記證明（或已在全國

就業 e 網開案為求職登記活動檔證明）。 

□ 關廠歇業證明文件。 

□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正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勞工保險個人投保資料表明細。(若投保單位為工會者，請加附工

會證明書或雇主證明書；無勞工保險者需附上雇主證明書以茲證明

勞工身分)。 

□ 領據及未重複申請同性質補助之切結書（如附格式供參）。 

□ 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審查結果 
□符 合 申 請 資 格，補 助 金 額                      。 

□不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 

承辦單位審核： 

＊ 請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寄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勞資關係科），如有疑問請電洽（03）5518101*3052 

＊ 請於事業單位關廠歇業發生日或終止勞動契約確定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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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據附件三(2/3) 

 

     茲領到新竹縣政府核發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 

    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新竹縣政府    

 

  具領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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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申請人切結書附件三(3/3) 

 

    具結人                向新竹縣政府申請            年度 

勞工權益補助款（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費用補助），經詳閱各項規定，切結下列事

項： 

一、同一事由，申請補助項目無重複向新竹縣政府申請之情事，亦從未向勞動部、

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申請補助。 

二、所提之有關證明文件皆無虛偽不實。 

三、上述若有不實，經新竹縣政府撤銷或廢止本補助案，具結人願於接到通知日起 

    十日內，繳還已領之全部補助款項，且承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切結書。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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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098661142 號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縣噪音管制法公告事項」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 條第 4 項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 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三)電話：03-5519345 轉 5203。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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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噪音管制法第八條」修正新竹縣噪音管制公告事項草案對照表 
種

類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公
告
事
項 

一、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晚
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
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使用高壓沖洗設備致妨礙安
寧之行為。 

（二）使 用 擴 音 設 施 從 事 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
動。  

（三）使用非屬營業用卡拉OK之行
為。非屬營業用卡拉 OK，指
非屬「視聽歌唱業」營業
場所許可登記有案之營
業場所及其他非營業場
所，而有提供伴唱視聽設
備供人歌唱之行為。  

一、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晚
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
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施放高空煙火及爆音類
之一般爆竹煙火。但於元
旦、農曆除夕至元宵節、
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
中秋節及國慶日及經本府
認定之民俗節慶等，節日
全日，不予管制。  

（二）使 用 擴 音 設 施 從 事 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
動。  

（三）使 用 動 力 機 械 從 事 住
宅、公寓大廈裝修工程行
為。  

現 行 公 告 本 點
(一)、(三)刪除，
另合併現行公告
第五及第六點規
定，以精簡公告
規範內容。 

二、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各
級學校上課期間或大型醫院
全日，周界外五十公尺內，
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及會

發出笛音或爆音之一般爆
竹煙火。但屬文化活動或
國際交流，且經本府專案
核准者，不再此限。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
動。 

二、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各
級學校上課期間或大型醫院
全日，周界外五十公尺範圍
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及會

發出笛音或爆音之一般爆
竹煙火。但屬文化活動或
國際交流，且經本府專案
核准者，不再此限。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
動。 

本點未修正。 
 

三、於本縣第一、二類噪音管制
區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不得使用動力機械從事
餐飲、洗染、印刷等之行為。 

三、於本縣第一、二類噪音管制
區域範圍內晚上十時至翌日
上午七時，不得使用動力機
械從事餐飲、洗染、印刷等
之行為。  

統一修正用語。 
 
 
 

四、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平日
零時至八時、二十時至二十
四 時 ， 及 例 假 日 零 時 至 十
時、十二時至十四時、十八
時至二十四時，不得使用動
力機械從事裝修工程及營建
工程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
屬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二）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

環境及影響民生用水、
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
救、搶修工程。  

（三）施工現場出示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
必要性之工程等相關文

四、營建工程於本縣各類噪音管
制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不得使用動力機械從事
施工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
屬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二）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

環境及影響民生用水、
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
救、搶修工程。  

（三）施工現場出示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
必要性之工程等相關文
件，且需設置噪音防制設施
（包含隔音布、消音屋、防
振襯墊及隔音罩等降低音

修正現行公告時
間，合併現行公
告第一點、（三）
之內容並修改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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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噪音管制法第八條」修正新竹縣噪音管制公告事項草案對照表 
件，且需設置噪音防制設施
（包含隔音布、消音屋、防
振襯墊及隔音罩等降低音
量設施）及工程告示牌。 

量設施）及工程告示牌。 

 五、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得使用非
屬營業用卡拉 OK 之行為。非屬營業
用卡拉 OK，指非屬「視聽歌唱業」
營業場所許可登記有案之營業
場所及其他非營業場所，而有提
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歌唱之行
為。  

本點合併至第一
點、(三)。 

 六、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 
至翌日上午七時，營業場所內不得使
用高壓沖洗設備致妨礙安寧之行為。 

本點合併至第一
點、(一)。 

五、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施放
一般爆竹煙火，依據新竹縣
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
第四條規定之時間管制。  

 本點依新竹縣爆
竹煙火施放管制
自治條例第四條
修正。 

六、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經查
驗合格之車輛任意變更為其他
未認證之排氣管。 

七、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不得從
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
安寧：使用任意變更經噪音檢驗
合格並已貼附查驗標識排氣管之
車輛行駛於道路。 

點次變更、內容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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